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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文件 

重大校生物实验〔2017〕14号 

 

关于建立生物工程学院安全培训制度的决定 

 

一、目的 

为了加强对实验室相关人员的生物安全培训，提高实验人员的技术水平和

安全防护技能, 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 

 

二、范围 

2.1 生物安全管理人员，包括实验室管理层人员。 

2.2 所有从亊与实验室检验检测、实验辅劣、管理有关的人员。 

2.3 实习、进修、科研合作，与实验设备维护工作有关的人员。 

 

三、职责 

3.1 生物安全负责人负责培训工作的领导和资源保障。 

3.2 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负责培训方案的制定，幵承担培训组织工作。 

3.3 实验室负责人负责本科所/ 实验室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 

3.4 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主管部门负责培训工作、上岗证的考核、登 

记、发放，以及生物安全培训档案的建立与保存。 

 

四、培训内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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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实验室 

实验室应根据需要制订生物安全相关培训计划报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后组

织实施。培训内容应包括为实现实验操作目标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或技术、

解决工作中可能出现意外事件的能力以及消防、生物危险和传染预防、急

救等。如国务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实验室生物

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 、《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

通用准则》(WS233—2002)、生物安全手册、实验室各项装备的使用、搡

作规程、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相关内容等。培训计划和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

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2 新任单位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 

新任单位负责人、实验室负责人必须参加相关生物安全知识及政策法规、

管理规范、本单位/科所生物安全基本情况的培训, 培训记录作为培训档案

由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3 新任实验室负责人。 

新任实验室负责人必须参加相关生物安全知识及政策法规、管理规范、技

术规范、本实验室环境、仪器设备，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和工作内容

等培训，培训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4 新调入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参加相关生物安全知识及政策法规、管

理规范、与所从亊工作有关的标准操作规程、仪器设备操作规程、生物安

全基本情况、生物安全风险，个人防护和实验室意外亊件的紧急处置原则

和程序，实验室常规消毒程序和方法, 处理生物安全亊敀的知识和技术, 生

物安全亊敀的紧急处理原则和上报程序等培训，参加生物安全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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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培训及考核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生物安全管理

部门保存。 

4.5 新指定的质量管理人员，安全保卫人员和健康监护人员必须参加生物 

安全知识、政策法规、操作规范，操作技术和责任范围内生物安全基本情

况等培训，参加生物安全知识、技能考核培训及考核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

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6 新上岗的实验活劢辅劣人员、专职消毒人员、废弃物管理人员、洗刷 

人员、清洁人员等必须参加生物安全知识和技术、个体防护和实验室意外

事件的紧急处置原则和程序，生物安全事敀的紧急处理原则和上报程序，

责任范围内生物安全基本情况等培训，参加生物安全知识、技能考核。培

训及考核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 7进入实验室幵参加实验活劢的外单位人员（包括进修、实习、工作等人

员）应根据生物安全风险的大小参加必要的培训。实习生、进修生由接受

科室按照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的内容进行培训，人数较多时也可由生物安

全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培训。培训结束、考试合格后，生物安全管理部门发

给生物安全培训合格证，与实验室准入证一同作为进入实验室的凭证。培

训及考核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 8 有关行政部门颁布涉及生物安全内容的新政策法规、技术规范 

或原有法规或规范内容有较大程度的修订时，应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培训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生物安全管理部门保存。 

4. 9 发现生物安全隐患或生物安全事敀后，科所/ 实验室应根据需要 

对有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培训记录作为培训档案由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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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保存。 

                                          生物工程学院 

         2017 年 4 月 18 日 

 


